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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討論有關空氣污染容許增量限值在國內的訂定以及施行的狀況。除

了介紹容許增量限值的管制原理以及各種應用的場合之外，也針對這個制度在國

內的推動來討論本項管制策略在施行時各欄單位應注意的地方，其中包括：技術

顧問機構與環保機關的角色分工、提出審查的程序與實質審查之內容、以及推動

此一制度所必須建立的各種相關配套措施，包括積極推動空氣品質模式認可制度

與儘速建置空氣品質標準數據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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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空氣污染容許增量限值是現階段環保署正推動的政策，這個政策的目的為使

空氣污染總量管制的工作，更清楚地使用科學的工具衡量出來。為了使這個制度

的基本精神與其成效能透過有效的執行來落實，本研究乃針對空氣污染容許增量

限值訂定的基本精神與實施上應該注意的地方加以檢討，期能透過本文的說明使

這個制度的內涵能為更多人所瞭解。  

空氣污染容許增量限值的規定，源自於美國聯邦環保法規對空氣品質嚴重惡化

防止(Prevention of Significance of Deteoriorization, PSD)的經驗(Thomas，1990) (陳王

琨，民國 92 年 a, b)。關於推動空氣污染容許增量限值在國內實施的研究，已有許多

相關的文獻，其中大多數為環保署委託計畫研究，包括大台北高雄地區空氣污染源

規劃及減量計畫(環保署，1990)、北中南高地區空氣污染源規劃及減量計畫(環保署，

1983)、各縣市空氣品質維護及管理計畫(施信民，民國 91 年)(陳淨修等，1994)等。 

雖然過去已經有了相當多的國內外文獻以及學理來支持這個制度的施行

(Cynthia et al, 1990) (Boubel,1994) (Reitze,1991) (Skillern,1990) (黃與陳，1994)，然

而國內的情形特殊，例如：面積狹小、地形複雜、人口密度極大，這些都使實施

這個制度所要求的精確程度要求相對地提高，也因此而增加了實施這個制度的難

度。  

為了因應國情不同，國內在引入此制度時，曾進行相關修正與調查，再根據

這些的結果提出可採行的方案(陳王琨等，1993)。然而不論是引用國外的方法或是

國內自行改良的制度，在實行之初，可能會發生一些始料未及的狀況，這些狀況

是否會影響到這個制度的推動或是妨礙到它實施的基本精神，是值得相關主管機

關與從業人員關心的。因此，本文乃針對現階段推動該政策可能產生的種種問題

提出討論，並提出解決的對策與方法。包括審查表格的設計、技術顧問機構的專

業參與、以及地方環保主管機關應有的作業程序等。透過本文的討論，也可以提

供相關人員在處理有關個案時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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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氣污染容許增量限值管制的基本理論 

2.1 數學模型 
假設在環境中的背景濃度為 Cb，因為空氣污染源的排放而增加的濃度為 Ci，

而空氣品質濃度標準為 Cs，那麼在上述三者之間應該有以下的關係：  

Ci ≤ Cs－Cb   (1) 

上式代表因為空氣污染源排放所增加的污染濃度增量，不應大於空氣品質標

準與現在的背景空氣品質濃度之差值。  

2.2 容許增量限值的管制理論  
上述的方程式提供了我們對空氣污染的管制概念，所有的管制機制應該朝著

這三個量的相對關係來設計，即排放出來的污染物與背景濃度的和不應該超過空

氣品質標準。  

令  

Ci =γ (Cs －  Cb)  (2) 
上式中，γ為管制係數，代表在不超過空氣品質標準的情形下，環保主管機

關允許空氣資源做的管制程度，其值介於 0 到 1 之間。  

我國的容許增量限值在設計之時對於以上三個量的相互變動即已做了相當週

全的考量，因此法規中允許對三個量以係數γ值加以調整，使環保主管機關能針

對實際的狀況採取更為靈活的管制政策(黃與陳、1994)(梁與陳、1993)。  

2.2.1 關於空氣品質標準  

空氣品質標準 Cs是保護人體健康的最低要求。各種防制空氣污染的策略均需

以此為目標。它是各個州（或縣市）判斷要不要對該地採取較嚴格或較寬鬆的管

制策略的依據，理論上每個州（或縣市）都必須要達到空氣品質標準，但是實際

上卻有許多達不到的地方。如何讓達到空氣品質的地方其空氣品質不降低，而超

過標準的地方能夠在下一個年度達到標準則是空氣品質管理計畫中所要努力的地

方。  

在美國的清淨空氣法案中要求政府必須要制定出空氣品質標準，因此各個州

必須以此為準提出是否達到空氣品質標準的報告，以及準備採取的管制行動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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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州的空氣品質達到標準。  

2.2.2 關於背景濃度之訂定  

決定採取何種管制策略與現在的空氣品質背景濃度有很大的關係，如果現在

的背景濃度空氣品質良好，當然不需採取太大的管制動作，如果背景濃度空氣品

質不好，就必須要對污染源的排放進行管制，接下來的問題是：要如何來決定這

個地方的空氣品質背景濃度？由於空氣是流動的，要以什麼地方或什麼時候來做

空氣品質的代表，都會有不同的看法，因此在訂定一個地方的空氣品質標準之時，

必須要提出在統計上的可被人信服的計算結果出來。  

2.2.3 關於空氣污染容許增量  

美國環保署對於空氣污染容許增量的規定，早在清淨空氣法案中即有明定。

在其條文中已明白說明對於已達空氣品質標準地區與未達空氣品質標準地區的空

氣污染容許增量之相關規定(Novis, et al, 1994)，且明白指出容許增量必須以美國

環保署所公告的建議模式作為評估計算的工具。  

2.2.4 關於管制係數的擬定  

為了達到空氣品質標準，可以有不同的選擇，美國聯邦環保署允許各州依其

自身狀況提出各種不同的策略 (BNA, 1991)，讓各州依其財政狀況提出最佳的策

略。我國的容許增量限值法規中已經規定了各個管制係數，唯至目前為止此一係

數之值仍為環保署統一規定，各個縣市仍尚未有提出更嚴格的標準的案例。  

2.3 容許增量限值管制的應用場合  

國內對於空氣污染源排放的管制，主要的法源依據來自於空氣污染防制法的

規定，對於空氣污染物容許增量限值部份，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六條規定：在二

級防制區內，新增或變更之固定污染源污染量達一定規模者，其污染物排放量，

須經模式模擬證明不超過污染源所在地之防制區及空氣品質同受影響之鄰近防制

區污染物容許增量限值；在三級防制區內，新增或變更之固定污染源污染量達一

定規模者，應採用最佳可行控制技術，且其污染物排放量經模式模擬證明不超過

污染源所在地之防制區及空氣品質同受影響之鄰近防制區污染物容許增量限值，

另在第八條則規定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之總量管制區，新設或變更之固定污染源污

染物排放量達一定規模者，須經模式模擬證明不超過該區之污染物容許增量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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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並規定污染物容許增量限值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環保署，民國

91 年)。  

我國的容許增量限值法規已經環保署正式公告，因此它的應用範圍十分廣

泛，包括空氣品質管理計畫、環境影響評估、空氣污染源排放許可、以及區域空

氣污染減量計畫等。  

2.4 關於國內外模式模擬申請及審查相關之法規與文獻  

行政院環保署空氣品質模式支援中心就本制度在國內外的相關文獻進行整

理，包括國內外之相關法規以及審查作業之文獻，如表 1 所示：  

表 1  目前國內外有關模式模擬之相關文獻  

類別 文獻名稱 主要相關內容 

「直轄市、縣(市)各級空氣污染防制區」(環
保署，91 年 11月 13日公告)(行政院環保署，
民國 91 年) 

劃定直轄市、縣(市)各級空氣污染防制區、適用範圍。 

「新增(設)或變更固定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

量規模」(環保署，91 年 10月 30日公告) (行
政院環保署，民國 91 年) 

新增(設)或變更固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量規模、既存固定污染源

年排放量規模變更。 

「空氣污染物容許增量限值」(環保署，91 年

12月 26日公告) (行政院環保署，民國 91 年) 
各防制區之容許增量限值、同一公私場所同年累計新增或變更二

個以上之固定污染源之相關規定、模擬範圍跨不同防制區之規

定。 
「空氣污染物容許增量限值之各縣市空氣品

質容許背景值及容許增量限值(環保署，92 年

公佈) (行政院環保署，民國 92 年) 

各縣市空氣品質背景值及容許增量限值。 

空氣品質模式模擬規範(環保署，92 年 12月
25日公告修正) (行政院環保署，民國 92 年) 

適用對象、模式類型與使用時機、模式模擬而用相關資料規定、

排放量計算規定、模擬結果輸出內容、公私場所應檢具申請文

件、已完成環評審查之規定。 
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訓練教材第二版—空
氣污染總量管制制度(環保署訓練所) (行政院
環保署，民國 89 年) 

空氣品質模式模擬規範及污染物容許增量限值之遵循作業，包含

審查作業分工、模式模擬審查流程、容許增量限值審查、相關表

單則有初審意見表、複審審查意見表。 
空氣品質模式模擬審查結果簡報(中鼎公
司，92 年 11月 20日) 

PSD 模擬流程審查重點說明，包含作業分工、模式模擬申請資

料、申請提報文件表格、模式,模擬審查流程、模式模擬作業審

查重點、初審審查意見表、複審審查意見表、ISC3 輸入檔符號
說明、ISC3輸出檔符號說明。 

 
 
 
 
 
 
國 

 
 
 
 
 
 
 
 
內 

固定污染源模式模擬與容許增量許可審查技

術教育訓練教材(元科、92 年 6月 9日) 
1.模式模擬結果及容許增量審查作業程序、包含法源、作業程

序、應檢具文件、審查重點、審查表單。 
2. ISC模式使用與審查事項說明，包含輸入檔及輸出檔說明。 

Air Quality Modeling Guidelines (TNRCC) 模式模擬相關指引及對應文件表單。 

Air Quality Modeling Guidelines 
Checklist(TNRCC) 

許可模式提報文件對照表。 

 
 
國 

 
 Modeling Request Guidance (TNRCC) 需要模式模擬判斷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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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AQMP 1-Hour Ozone Modeling Protocol (民國
90 年) (AQMD) 

模式選擇、事件日、網格、氣象、排放量等相關參數說明。 

資料來源：行政院環保署空氣品質模式支援中心，2004。 



工業污染防治  第 91期(Jul. 2004) 65 

三、容許增量限值施行的相關措施與程序 

3.1 程序審查的必要文件  

為了達到有效的審查，先以程序審查來做初步的篩選是有必要的，程序審查

應屬各個縣市環保局的權責，在程序審查中提出了各種必要的文件讓環保人員很

快地完成審查的工作。  

3.1.1 模式模擬查核表  

表 2 為對於各個個案的程序審查之主要查核表格內容，這個審查表中規定了

申請單位、模擬地區以及所使用的模式。  

表 2  容許增量限值及環境影響評估模式模擬查核申請表  

1.申請日期： 

2.申請單位： 

3.聯絡人及電話： 

4.申請案名稱： 

5.模式名稱： 

6.是否為已獲認可模式：  □是    □否 
7.模擬範圍  □北部地區  □中部地區  □雲嘉南地區  □南部地區  □東部地區 

□其他              
8.模擬之污染物種  □SOx  □NOx  □PM10  □NMHC  □O3  □衍生性懸浮微粒 

□其他              
9.模式類型  □高斯擴散模式       □軌跡模式        □網格模式 

10.模式模擬用途  □容許增量限值模擬  □環境影響評估  □其他                  

11.是否檢附模式模擬文書資料：   □是      □否 

12.提報之電腦檔案   
  □模式輸入檔案    檔案數：                      檔案名稱：                
  □模式輸出檔案    檔案數：                      檔案名稱：                
  □氣象資料檔案    檔案數：                      檔案名稱：                
  □地形資料檔案    檔案數：                      檔案名稱：                
  □模式執行檔案    檔案數：                      檔案名稱：                
  □模擬結果分析檔案檔案數：                      檔案名稱：                
  □其他資料檔案    檔案數：                      檔案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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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模式模擬申請資料檢核表  

模式模擬申請資料檢核表提供審查人一個快速審核的表單，申請者必須提出

各種足以驗證其結果的表單結檔案給審查者做進一步的實質審查。  

 

表 3  容許增量限值模式模擬申請資料檢核表  

項次 資 料名稱 資    料    內     容 頁次 

一 文書申請資料 

□容許增量限值模式模擬申請資料檢核表 

□容許增量限值模式模擬申請表 

□模式資料使用摘要表 

□模式參數設定表 

□排放口相關資料-新設及變更污染源 

□容許增量限值模式模擬結果摘要表 

□1/25000地形圖 

 

二 
模擬結果分析

說明文書資料 □模擬結果分析說明資料  

三 電腦檔案資料 

□模式輸入檔案  個數：      檔案名稱：          

□模式輸出檔案  個數：      檔案名稱：          

□氣象資料檔案  個數：      檔案名稱：          

□地形資料檔案  個數：      檔案名稱：          

□模式執行檔案  個數：      檔案名稱：          

□模擬結果分析檔案     個數：      檔案名稱：   

□其他資料檔案   個數：      檔案名稱：         

 

 

 

3.1.3 文件完整性審查表  

程序審查中對文件的完整性進行審查。申請者必須提出包括文書申請資料、

模擬結果分析文書說明資料、以及電腦檔案資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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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容許增量限值模式模擬申請文件完整性審查表(初審) 

管制編號：                     

公私場所名稱： 

模式名稱： 

案例編號：                                           日期：               
完整性 

項次 資料名稱 資料內容 
全 缺

不需 
提報 

一 文書申請資

料 

容許增量限值模式模擬申請資料檢核表 
容許增量限值模式模擬申請表 
模式資料使用摘要表 
模式參數設定摘要表 
排放口相關資料-新設及變更污染源 
容許增量限值模式模擬結果摘要表 
1/25000地形圖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模擬結果分

析說明文書

資料 
模擬結果分析說明資料 □ □ □ 

三 電腦檔案資

料 

模式輸入檔案 

模式輸出檔案 

氣象資料檔案 

地形資料檔案 

模式執行檔案 

模擬結果分析檔案 

其他資料檔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 模式實際執

行測試 

以模式模擬申請所提報輸入檔案、氣象檔案、地形

檔案等資料實際帶入程式執行之輸出結果內容與

模式模擬申請提報之輸出檔案內容之一致性 

□

 

 

□

 

 

□ 

 

 
五、審查意見彙整說明： 

審查結果：□通過     □不通過     □退補件  

                                                   審查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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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實質審查的必要文件  

由於空氣品質模式模擬的過程十分繁瑣，因此審查者必須對各個模擬的過程

進行審質的審核，設計一個可以進行實質審核的表單是相當必要。以下是各個實

質審查的表單。  

3.2.1 實質審查內容  

表 5 是對於容許增量限值的模擬申請表，以及對於容許增量限值的實質審查

內容。  

表 5  容許增量限值模擬申請表 

1.基本資料 
管制編號：                                 縣市別：                       
公私場所名稱：                                                            
地址：                                                                    
負責人：                                電話：                       
連絡人：                          連絡人電話：                       

2.模式類型：□高斯擴散模式  □軌跡模式  □網格模式 
3.模式名稱： 
4.是否為已獲認可之空氣品質模式：    □是       □否 
5.模式特性說明：(請說明模式之理論基礎及運用時機等) 
6.污染源所座落之空品區 
□北部   □竹苗   □中部   □雲嘉南   □高屏   □宜蘭    □花東 

7.模擬之污染物種： 
□SO2  □NO2  □PM10  □NMHC □O3  □衍生性懸浮微粒 □其他______________ 

8.模式中有無光化學機制： 
□有，請說明                                   □否 

9.模式中有無考慮地形機制：□有   □否 
10.模式參數應採用設定類型： 
□都市型    □鄉村郊區型 

11.氣象環境因子的考量項目： 
□混合層高度  □溫度  □壓力  □濕度  □風向  □風速  □穩定度  □沉降參數 
□摩擦速度  □其他                                               

12.模擬範圍是否照模式模擬規範之規定： 
□是        □否，請說明                                         

13.模擬參數的設定,是否照模擬規範之規定： 
□是        □否，請說明                                         

14.模擬案例：(請說明，包括氣象資料、排放量資料及模擬案例) 
15.請檢附模式模擬範圍之 1/25000地形圖，並標示模擬範圍、模式模擬污染源及排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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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敏感受體點位置 

3.2.2 模式資料使用摘要表 

為了使審查者掌握模擬時的各個參數設定，在表 6 中列出了模式資料使用摘

要表，其中包括模擬範圍設定、模擬期程、氣象資料的來源、排放資料的來源、

地形資料的來源、以及這些資料使用的設定方式等。  

表 6  模式資料使用摘要表 
1.模擬範圍設定(請以 UTM座標標示，單位為 km) 
□採單一網格系統 

    東西向範圍：            南北向範圍：           格點間距：             
□分粗、細網格兩種系統： 

    粗網格系統 
東西向範圍：            南北向範圍：           格點間距：             
細網格系統 

    東西向範圍：            南北向範圍：           格點間距：             
□其他  請說明：                                                         

2.模擬期程 
  原生性污染物：     □採案例日     □一年     □一年以上                   
  臭氧：             □採案例日     □一年     □一年以上 
  衍生性懸浮微粒：   □採案例日     □一年     □一年以上 
3.氣象資料 
  地面氣象資料來源(單位)：                           
  地面氣象測站名稱：                              使用年份：                
  探空氣象資料來源(單位)：                           
  探空氣象測站名稱：                              使用年份：                
4.排放資料 
  資料來源(單位)：                            
  資料名稱：                                      資料年份：                
5.地形資料 
  資料來源(單位)：                           
  資料名稱：                                      資料年份：                
6.資料使用設定方式 
  使用公告指定之模擬範圍：           □是  □否 
  使用公告指定之水平網格尺寸：       □是  □否 
  使用公告指定之垂直結構：           □是  □否 
  使用公告指定之污染案例：           □是  □否 
  使用公告指定之排放量資料：         □是  □否 
  使用指定氣象模式產生之氣象資料：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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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指定之邊界與初始條件：         □是  □否 

3.2.3 模式參數設定表  

模式計算時必須做各種參數的設定，空氣品質模式模擬規範中對各個參數如

何設定有詳細的說明，實質審查時必須仔細地查核各參數是否依規定以當地的條

件來輸入。表 7 中列出 ISCST3 的模式參數設定表以供審查者查核之用。  

表 7  模式參數設定表(以 ISC ST3 為例) 

參數名稱 輸入值(或文字) 單位 參數功能說明 

MODELOPT (CO)    

AVERAGE (CO)    

POLLUTID (CO)    

TERRHGTS (CO)    

FLAGPOLE (CO)    

RUNORNOT (CO)    

EVENTFIL (CO)    

ERRORFIL (CO)    

INPUTFIL (ME)    

ANEMHGT (ME)    

SURFDATA (ME)    

UAIRDATA (ME)    

DAYRANGE (ME)    

INPUTFIL (TG)    

LOCATION (TG)    

MAXTABLE (OU)    

MAXIFILE (OU)    

RECTABLE (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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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TFILE (OU)    

3.2.4 排放口相關資料表  

對於新設及變更的污染源，它的排放口相關資料是實質審核的主要依據，因

此在實質審核的表單中將它列入，如表 8 所示。  

表 8  排放口相關資料－新設及變更污染源  

排放口編號

或逸散污染

源編號 

UTME 
 

(km) 

UTMN 
 

(km) 

地形 
高度 
(m) 

污染物

排放速率

(g/s) 

排放口

內徑 
(m) 

排氣

速度

(m/s)

排放

溫度

(°K)

排放 
高度 
(m) 

         

 

3.2.5 模擬結果摘要表  

模式模擬結果摘要表提供了審查者一個瞭解全盤模擬過程的機會，如表 9 所

示的容許增量限值模式模擬結果摘要表，其中包括了污染源所在位置所屬防制區

種類、法規規定應符合之容許增量限值、主管機關公告之空氣品質背景值(Cb)、模

式模擬結果、以及模擬結果分析的說明資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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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容許增量限值模式模擬結果摘要表 

1.污染源所在位置所屬防制區種類 
□一級防制區   □二級防制區/符合標準之總量管制區   □三級防制區 

2.法規規定應符合之容許增量限值 

  總懸浮微粒值(TSP) 二十四小時值：         µg/m3 

  懸浮微粒(PM10) 年平均值：        µg/m3  日平均值：        µg/m3 

  二氧化硫(SO2) 年平均值：     ppb 日平均值：     ppb  小時平均值：      ppb 

  二氧化氮(NO2)年平均值：        ppb    小時平均值：        ppb 

  臭氧(O3)  八小時平均值：       ppb    小時平均值：        ppb 

3.主管機關公告之空氣品質背景值(Cb) 
  PM10日平均第八大值：             µg/m3 
  SO2小時第八大值：                ppb 
  SO2小時第八大值：                ppb 
  O3小時第八大值：                 ppb 

4.模式模擬結果 
  各受體點、軌跡線或網格點中之最大空氣污染物濃度增量： 
  □總懸浮微粒值(TSP) 二十四小時值：            µg/m3 
    最大增量發生處座標(km)： utme：             utmn：               
  □懸浮微粒(PM10)年平均值：         µg/m3  日平均值：         µg/m3 
    年平均值最大增量發生處座標(km)：utme：          utmn：              
    日平均值最大增量發生處座標(km)：utme：          utmn：              
  □二氧化硫(SO2)年平均值：   ppb 日平均值：      ppb  小時平均值：      ppb 
    年平均值最大增量發生處座標(km)：utme：          utmn：              
    日平均值最大增量發生處座標(km)：utme：          utmn：              
    小時平均值最大增量發生處座標(km)：utme：        utmn：              
  □二氧化氮(NO2)年平均值：       ppb   小時平均值：       ppb 
    年平均值最大增量發生處座標(km)：utme：            utmn：              
    小時平均值最大增量發生處座標(km)：utme：          utmn：              
  □臭氧(O3)八小時平均值：        ppb   小時平均值：         ppb 
    八小時平均值最大增量發生處座標(km)：utme：        utmn：             
    小時平均值最大增量發生處座標(km)：utme：          utmn：             

5.請檢附模擬結果分析說明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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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容許增量限值在國內施行結果之檢討 

4.1 施行內容  

行政院環保署於民國 92 年 1 月 1 日開始實施「空氣品質模擬規範」，以及「空

氣污染物容許增量限值」(行政院環保署，民國 91 年)。這個規範規定了在進行空

氣品質模式模擬時的必要程序。以下針對增量限值的規定在施行上，可否順利地

執行進行討論。為了確保業者提出的文書是依照空氣品質模擬規範來進行，在審

查時必須依照規範的精神設定必要的審查程序，包括程序的審查以及實質的審查

等。設定程序審查與實質審查的規則，須要制式的文件提供給審查者做為審查之

依據，研究中以空氣品質模擬規範之內容來設計各種簡潔的審查表格提供審查人

員審核。  

4.2 個案探討  

表 10 所示是環保署所公佈的空氣污染容許增量限值之標準(行政院環保署，

民國 91 年)，這個標準規定了國內三個不同等級的空氣污染防制區的容許增量限

值。對這三種不同防制區的處理方式均須依上述的標準來執行。  

表 10  實施空氣污染容許增量限值的標準(行政院環保署，民國 91 年) 

項            目 一級防制區
二級防制區\符合標準之

總量管制區 三級防制區 

總懸浮微粒

(TSP) (µg/m3) 
二十四小時值 63 63 63 

年平均值 1.3 0.25 (Cs-Cb) 2 懸浮微粒

(PM10) (µg/m3) 日平均值 3 0.50 (Cs-Cb) 4 
年平均值 0.6 0.03 (Cs-Cb) 1 
日平均值 2 0.10 (Cs-Cb) 3 

二氧化硫(SO2) 
(ppb) 

小時平均值 5 0.25 (Cs-Cb) 8 
年平均值 1 0.05 (Cs-Cb) 2 二氧化氮(NO2) 

(ppb) 小時平均值 5 0.25 (Cs-Cb) 8 
八小時平均值 1.2 0.25 (Cs-Cb) 2 臭氧(O3) 

(ppb) 小時平均值 3 0.50 (Cs-Cb) 4 
備註：二級防制區或符合標準之總量管制區其限值計算結果小於三級防制區時，以三級

防制區之限值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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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空氣品質標準，其中懸浮微粒為日平均值，其餘污染物為小時平均值。 
Cb：空氣品質標準值。 

為了確保經過審核結果的案例確實符合空氣品質模擬規範的精神，因此就本

年度的案例中取出了本年度所提出的個案來重新複核，並將複核結果整理做為改

進審核機制的依據。  

4.3 在不同場合應用之討論 

4.3.1 應用於空氣污染總量管制  

總量管制是對資源分配做最有效利用的管理方式。國內外推動空氣品質管理

的主要依據是空氣污染防制的相關法規，在美國是 Clean Air Act，在台灣則是空

氣污染防制法，根據這個空氣品質管理的母法，制定了空氣品質標準（Air Quality 

Standard），做為保護民眾身體健康的主要基準。施行空氣品質管理在美國主要是

以各州政府所訂定的執行計畫（State Implement Plan, SIP），以保證該州的空氣品

質能得到良好的改善與維護。台灣效法美國施行這個制度以來，也以各個縣市為

單位，提出了各縣市的空氣品質管理計畫，成為各個縣市空氣品質管理的最上位

計畫。這些相關的法規與計畫報告都是我們在檢討空氣污染總量管制成效的主要

依據。容許增量限值的提出，除了可以進一步對空氣品質的嚴重惡化形成做防止

之外，透過管制係數的調整，也可提供了環保人員一個總量管制的良方。 

4.3.2 應用於空氣品質管理計畫  

由於空氣品質管理計畫是系統性地對空氣品質實行管理的方法，在美國首先

實施，並且在施行的過程中做了許多的改進，現在已被公認是提供空氣品質最佳

管制策略的良方。  

台灣在九○年代引入了空氣品質管理計畫，伴隨著空氣污染防制法的施行，

已經在全國各個縣市推動空氣品質管理計畫，成為空氣污染防制的最上位計畫。

由最早的學術單位所做的示範計畫，而至後來由美國顧問公司所提供的執行經

驗，再到國內顧問公司自行規劃施行，這其中的規劃過程中都必須使用到空氣品

質模式來做定量的分析。容許增量限值的實施對於空氣品質管理計畫的落實有正

面的效果，它可以使各縣市的空氣品質管理有了定量的依據。  

4.3.3 應用於環境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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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環境影響評估制度中，對於影響空氣品質重大的個案在審查時，均會

要求業者提出空氣品質模擬的結果以做為審查之依據。在沒有訂定容許增量限值

的情形下，審查委員必須個別對送審案件做出可與否的決定，由於沒有客觀的依

據，有的個案可以得到較多的空氣資源，有的個案僅能得到一小部份的核可數量。

訂定容許增量限值提供了審查者一個客觀判定的標準，這個標準透過管制係數讓

空氣資源得到合理的分配，也讓審查委員得以依據此一標準對業者所提出的模擬

結果做出通過與否的決定。  

4.3.4 應用於空氣污染源排放許可  

對於新污染源的管制是透過審核的程序來完成。在固定污染源之設置與變更

許可申請過程中，必須使用空氣品質模式評估所排放的空氣污染物是否符合空氣

污染物容許增量限值之規定。可否通過審核要看當地的狀況，並且必須提出一連

串的污染源排放檢測以及空氣品質模擬。因此空氣品質模式之選用、使用之程序

以及其性能，必須事前予以規範及測試，以確保模式模擬結果之可信賴度。而最

後則是以其模擬數值是否能符合空氣污染容許增量限值來決定。  

4.3.5 應用於區域空氣污染減量計畫  

污染排放減量之訂定是總量管制工作中最具挑戰性的工作。污染排放減量是

空氣品質管理的執行行動，因此訂定排放減量是空氣品質管理計畫中的一個關鍵

性決定，減量的多寡會影響到執行的經費與工業界的生產產能，所以在訂定污染

排放減量時也必須要有連帶的經濟成本分析的結果提出。而區域總量管制也是一

個事前預防的控制策略，為了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制定適當的辦法，依空氣污染

物的特性、排放源規模的大小及影響之距離範圍，將適用之空氣品質模式予以分

類，界定其必備之機制、能力與模式基本功能，並確認模式可以使用的恰當時機，

以及模式認可的審查內容與相關程序。  

4.4 本制度推動以來的案例及所面臨之問題  

4.4.1 實施本制度以來申請的案例  

本制度自實施以來，環保署收集 92 年度容許增量限值模式模擬審查案之資

料，由收集之結果來看，92 年度申請容許增量限值模式模擬之審查案僅有五件，

其相關資料如表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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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民國 92 年容許增量限值模式模擬申請案資料統計表  

公私場所名稱 使用模式名稱 模擬污染物種 

台灣康寧 ISCST3 NO2 

麥寮 TDI廠(南亞) ISCST3 TSP、SO2、NO2 

台化合成酚廠 ISCST3 TSP、SO2、NO2 

台玻鹿港廠 ISCST3 NO2 

台塑石化麥寮一廠 TAQM O3、TSP 

 

由上述資料可知容許增量限值模式模擬審查案仍以使用 ISC ST3 模式為主，

而使用 TAQM 模式者僅一件，此跟設廠之規模及其產生之污染排放量、污染物種

類有很大關係，未來隨著經濟成長狀況之改變，新設廠進行模式模擬時使用其他

種模式諸如軌跡模式或是網格模式者也將會增多。  

4.4.2 實施本制度以來的相關問題  

容許增量限值模式模擬申請資料，在這些案例中可以看出呈現了以下的這些

問題，分述如下。  

1. 部份申請案中雖檢附模式輸入，輸出及氣象資料等電子檔，然而卻缺模式模擬

過程、結果之說明檔，或者僅將模擬結果簡略說明，無法有效說明整體作業過

程。  

2. 部份申請案所採用之污染源、受體點之位置座標為相對座標，無法明確標示位

置，建議後續採用 UTM 座標或經緯座標。  

3. 部份申請案並未依照模式模擬規範之規定進行模擬，因此針對這些申請者建議

應加強輔導說明。  

4.4.3 民國 92 年各申請案的符合率之分析  

民國 92 年各申請案，以其中的二個案件來說明其符合規定的情形，如表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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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民國 92 年各容許增量限值申請案審查後的符合規定情形  

擴建後模式模擬增量限值
項目 

南亞 TDI廠 台化合成酚廠

容許增量 
限  值 備註 

年平均值 0.6 0.17 6.7 0.03 (Cs-Cb) 

日平均值 3.5 0.95 22.4 0.10 (Cs-Cb) 
二氧化碳

(ppb) 
小時平均值 13.9 5.85 56 0.25 (Cs-Cb) 

年平均值 1.5 0.5 9.8 0.05 (Cs-Cb) 二氧化氮

(ppb) 小時平均值 39.3 17.5 48.8 0.25 (Cs-Cb) 

年平均值 0.3 0.15 2 2 (三級防制區) 懸浮微粒 
(微克/Nm3) 24小時值 1.9 0.82 4 4 (三級防制區) 

 

由上表可以看出，以上二廠均能符合容許增量限值之要求，而就 92 年度所申

請的五個案件來分析，除了台灣康寧公司未附說明資料及台玻公司必須再加以驗

證之外，均能符合容許增量限值之規定。  

4.5 關於實施成果的建議  

4.5.1 顧問機構與環保機關的角色與任務之思考  

在進入了以科學工具為審查依據之時，專業的能力佔了很大的部份，因此將

這部份的工作轉移或委託由具有這方面能力的顧問機構來辦理，是對國內有限的

環保專業人力資源有效利用的方式。例如為了要確實審查空氣污染源的排放許

可，未來在審查容許增量之時，在程序審查部份即可由環保局的人員來審查以掌

握時效，而在實質審查部份則可委託由專業的顧問機構來辦理，如此更可以達到

專業審查的要求(曠永銓，民國 91 年)。  

4.5.2 對於縣市空氣品質管理計畫的成效考核  

目前對於各個縣市的空氣品質管理計畫的考核可以用空氣品質的變化來做成

效之依據，且應如環境影響評估的個案一樣，個別地做追蹤。對於每一個空氣品

質管理計畫中所列出的可達成的改善項目，都要一一檢視，才能確定前一個年度

所列出的項目是否確實。在落實了各縣市空氣品質管理計畫的考核之後，可以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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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各個縣市空氣品質管理計畫執行的成效，來決定下一個年度的管制策略，以空

氣品質容許增量限值而言，各個縣市在每個年度都應該對管制係數提出檢討，依

該縣市的空氣污染總量的多寡來調整新的管制係數(劉國棟等，1993)。  

4.5.3 對於工廠或業主的輔導建議  

目前工廠在申請排放許可之時，大多委由環境工程技師或顧問公司進行簽

證。由於空氣品質模擬的過程有一定的複雜性，因此在專業分工的原則下，建議

交給有技術能力的技術顧問機構或技師事務所來進行是較恰當的方式。  

目前在模擬時必須要採用認可的模式，因此業主在委辦計畫之時，應要求承

辦單位具有使用環保署認可模式的能力。如果打算使用尚未經環保署所認可的模

式，則亦應要求承辦單位儘早辦理模式認可，以免耽誤審查的時效。  

4.6 推動此一制度相對應有的配套措施  

4.6.1 積極推動空氣品質模式認可制度  

使用空氣品質模式做為環境模擬工具的實際層面上。必須考量國內地形與氣

象特性均與美國有很大的差異，所以雖然在立法的精神上師法美國，但所使用的

空氣品質模式卻必須有本土化的參數。由於台灣地理狀況極為複雜，不論使用何

種空氣品質模式都值得深入討論。  

雖然環境影響評估過程中均規定申請者必須提出以空氣污染擴散模式來證明

的規定，但實際執行上仍然停留在依個案審查的情況，沒有一個大家公認的尺度。

而為了規範新 (設 )或變更固定污染源容許增量限值評估作業流程中所使用之空氣

品質模式符合一定之性能標準且能正確使用，也必須制定一個空氣品質模式的認

可辦法，來做為空氣品質模式之性能與其模擬能力認可之依據。模式認可制度是

國內討論多年的共同結論，配合著這個制度的實施，將會使國內的空氣品質管理

更具成效。  

依據空氣品質模式模擬規範第二項所述，各類型認可模式及適用條件由中央

主管機關另行公告之，現今環保署已經制定了認可模式的法規，其目的主要在規

範此公告之前置作業方式與相關程序，包括法源依據，空氣品質模式之類型，採

用非公告之模式進行模擬者應檢附之申請文件，應採用各類型模式模擬之條件及

對象，資料使用來源及順序，排放速率計算方式，模式模擬應檢具之申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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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重複模擬之規定，以及施行之日期等。  

4.6.2 儘速建置空氣品質標準數據庫  

區域內的空氣污染來自何處，必須要有精確的調查，這也是空氣品質管理計

畫中最繁重的工作。精密的調查是必要的，調查工作必須持續進行，並且透過資

料庫的方式累積調查的成果。在「空氣品質模式認可要點」(行政院環保署，民國

92 年)中提出了建立「空氣品質標準數據庫」的重要概念，以此做為模式驗證的主

要數據庫，其中除了有環保署的資料之外，也包括了定期進行的氣象密集觀測的

結果。  

五、結論 

本文討論有關空氣污染容許增量限值的基本原理及在國內施行的主要重點。

空氣污染容許增量限值是國外在實施空氣品質管理中的一個很重要的措施，在引

入國內的實施之際，有許多的學者專家分別從不同的層面為這個制度本土化做了

相當多的修正，本文則更深入地討論它的施行與應用場合，以及各環保機關與技

術顧問機構之專業分工，期能使這個制度的施行能夠更為落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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